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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支持政策清单

一、鼓励高校毕业生求职政策
（一）一次性求职补贴
政策内容：对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烈士子女、孤儿（含事实抚养儿童）、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
二、支持高校毕业生提升就业能力政策
（二）职业培训补贴
政策内容：
1.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培训后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包括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给予补贴。
2.对企业新录用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1年内参加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构或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培训后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给予企业所属培训机构或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培训补贴。对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的企业在职职工，培训后取得证书的，给予企业所属培训机构培训补贴。对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技师培训的企业在职职工，培训后取得证书的，给予个人培训补贴。
    3.对参加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后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给予组织培训的高校或企业培训补贴。
（三）职业技能评价补贴
政策内容：对同一职业（工种）初次通过职业技能评价并取得符合规定证书（包括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不含培训合格证）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给予补贴。
（四）就业见习补贴
政策内容：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给予就业见习补贴，用于见习单位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参加工伤保险，以及对见习人员的指导管理费用。对距见习协议确定的见习期结束不足三分之一时，与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的，可按协议确定的最长期限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政策受理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
三、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
（五）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内容：对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按其为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一定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六）国有企业一次性增人增资政策
政策内容：按照工资效益联动机制确定的工资总额难以满足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的国有企业，经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或其他企业主管部门同意，统筹考虑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人数、自然减员情况和现有职工工资水平等因素，可给予一次性增人增资，核增部分据实计入企业工资总额并作为下一年度工资总额预算基数，执行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
（七）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
政策内容：对小微企业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录，经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4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贴息。
（八）企业吸纳税收优惠
政策内容：企业招用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7800元。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12月31日。
四、支持创业和灵活就业政策
（九）创业场地补贴
政策内容：对未进入创业孵化基地（园区），租赁场地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根据实际租赁期限给予创业场地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
    （十）一次性创业补贴
    政策内容：高校毕业生首次在辽宁省内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成功申领创业担保贷款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十一）创业担保贷款（个人）
政策内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最高可申请额度为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对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之和的110%、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贴息。
（十二）自主创业税收优惠
政策内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内按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12月31日。
（十三）社会保险补贴（灵活就业）
 政策内容：对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三分之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
五、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等其他渠道就业政策
（十四）鼓励引导基层就业
政策内容：
1.对参加“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按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给予考研加分、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政策条件。
2.对纳入特岗教师计划的高校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对到基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落实高定工资、提前转正定级等政策。
（十五）鼓励应征入伍
政策内容：对应征入伍的高校毕业生，给予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退役后考研加分、研究生和专升本单列招生计划等优惠政策。家庭按规定享受军属待遇。部队服务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十六）支持科研助理岗位招聘
政策内容：支持承担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开发科研助理岗位。科研助理的劳务性报酬和社会保险补助等支出可由项目承担单位按规定通过科研项目经费等渠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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